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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
聯絡人：洪悅慈　

受文者：國立中山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綜字第11500016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5C0P000204_115D2000386-01.pdf)

主旨：本會於112年度核定補助貴機構一次核定多年期計畫件數

及金額詳如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計畫核定情形彙

總表」及「112年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一次核定

多年期計畫經費各期撥款明細表」（請貴機構總承辦人於

本函發文次日登入本會網站），請依規定辦理第3年計畫

第1期款請款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112-2923-E-110-001-MY3計畫第2年期中進度報告逾期繳

交， 依本會101 年12 月6 日臺會綜二字第1010079855A號

函規定，已主動減列第3年計畫管理費新臺幣57,500元，爾

後請依規定期限內繳交報告。

二、貴機構請確實檢核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間，須符合本

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之計畫主持人資格，未

符合者，請依同要點第17點第1項第1款及第26點第1款規定

辦理。

三、一次核定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已於核定時函

請貴機構總承辦人至本會網站（https://www.nstc.gov.

tw）下載列印在案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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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依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六、(二)、2點規定，

執行機構應檢視每一計畫已撥付款之支用百分比（實支金

額/已撥付金額），每一計畫支用百分比達70%以上者，或

未達70%已敘明原因經本會同意者，始得請撥下一年計畫經

費。執行機構請撥每一計畫第2年、第3年計畫經費之第1期

款時，須檢附每一計畫已撥付款之支用明細報告表（格式

同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）送本會。

五、貴機構備函辦理第3年計畫經費請款時，第1期款請檢附

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一次核定多年期專題研究計

畫請款明細表」、「領款收據」及每一計畫已撥付款之

「支用明細報告表」（請註明支用百分比）；第2期款請於

第3年計畫執行期限開始後第6個月檢附請款明細表及領款

收據辦理請款事宜。

六、計畫支用百分比未達70%者，請敘明原因，並經本會審核通

過後始予以撥款，如非屬特殊情形，俟支用百分比達70%以

上，始來函辦理請款事宜。另支用百分比達70%以上之計畫

與未達70%之計畫，請分函辦理，以利作業。

七、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本會

得依審議結果調減補助經費，並按預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

辦理。

八、如有疑義請洽本會綜合規劃處，電話:02-2737-8010、

7980、7847、7568、7433、7435。

正本：國立中山大學
副本：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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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吳誠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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